云南中医药大学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甲方（定向单位）：
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：云南中医药大学

丙方（学生本人）：
甲方委托乙方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 （填写“考生姓名”） ，并于     年   月入学。经三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丙方基本信息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级学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习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位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习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甲方职责

1.承担丙方研究生在读期间的工资、医疗费、福利费等相关费用。

2.丙方的人事、工资、户口、档案等关系由甲方负责管理，但党团组织关系必须转至乙方。

3.丙方在校学习期间，因自身原因或甲方原因申请终止学习时，由甲方负责妥善处理善后事宜。

三、乙方职责

1.乙方按照国家法律、上级部门管理规定和乙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、培养方案对丙方进行培养和管理。丙方必须遵守乙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乙方管理，接受乙方按章管理所做出的各种决定；丙方若违反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乙方将根据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做出相应的处分决定。

2.丙方达到乙方规定的毕业条件时，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；达到乙方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时，可授予博士学位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
3.丙方学习结束后，乙方负责将丙方的学籍档案、党团组织关系等材料转寄甲方。

四、丙方职责

1.丙方在校学习期间不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及相关生活待遇，住宿费按乙方规定的住宿收费标准按时交纳。

2.丙方因各种原因不能坚持学习者，经甲方批准，可向乙方申请办理休学或退学，相关手续按乙方有关规定办理。

3.丙方毕业后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到甲方工作，否则将赔偿甲方支出的培养经费以及上学期间享受的相关费用。
4.丙方毕业时须按乙方有关规定办理离校手续。

五、其他

1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三方可另行协商。

2.本协议有效期：自签订之日起至丙方办理离校手续止，超过学习最高年限自行终止。
3.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、丙方认真阅读本协议书条款并同意签字后方能生效。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详细通信地址：
邮编：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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